邢台学院预开发票（收据）申请表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编号
	
	合同金额
	万元

	预开类别
	 □增值税普通发票    □行政事业单位收据

	负责人
	（签字）
	联系方式
	

	承担部门
	（盖章）
	部门负责人
	（签字）

	发

票

信

息
	付款单位名称
	

	
	单位地址、电话
	

	
	单位税号
	

	
	单位开户银行
	

	
	单位开户账号
	

	
	预开发票内容
	

	
	预开金额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

	
	税　　款（非税收入票不填此项）
	

	到款承诺
	本人承诺此发票开具的项目款在发票开具日之后10日内到账（不跨月开票），由此引起的经济纠纷由本人承担。

承诺人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审核
	


注：1.开发票须交纳相应的税费，包括增值税、城建税、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（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）。其中：增值税=不含税销售额*征收率（3%）；城建税=（实际缴纳的增值税+消费税）*7%，教育费附加=（实际缴纳的增值税+消费税）*3%，地方教育费附加=（实际缴纳的增值税+消费税）*2%。　　 

2.为了防范财务风险，财务处不预开发票。特殊原因需要预开发票的，开票人须填写《邢台学院预开发票申请表》，承诺开票后负责追回票据所开金额或退还票据，若逾期款项未达或不退还票据，财务处将按票据所开具的金额从相关人员的工资中扣除。   

